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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01月03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位于融水县白云乡竹口街******正在对外营业的经营场所进行查，现场在当事人柜台桌面上发现有“亚邦®盐酸普萘洛尔片”等14个品种的药品超过有效期，执法人员现场依法对上述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并送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扣押物品信息详见《财物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同日，本局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5年01月26日，本局对上述药品延长行政强制措施，并经核实对与本案无关的“东北®复方甘草片”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现场送达《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融水市监延强〔2025〕14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解强〔2025〕2号）。2025年02月17日，本局执法人员再次到当事人经营场所调查，现场在当事人的办公电脑药品管理系统调取了上述药品超过有效期之后的销售记录，当事人现场出示了部分上述药品的进货凭证；同日，当事人经营者杨丽接受本局询问调查。当事人事后主动提供了上述涉案药品进货查验等相关证据材料。
经查，当事人加盟广西柳州创康医药有限公司于2024年09月24日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后至今在融水县白云乡竹口街******从事药品零售、食品销售、消毒剂销售、化妆品零售等经营活动。2025年01月03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进行检查，在当事人的经营场所柜台桌面上发现以下超过有效期的药品：
1.“亚邦®盐酸普萘洛尔片”（规格：100片/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32020133，产品批号：E201212,生产日期:2020年12月13日，有效期至：2022年12月12日）134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2.“昆鹰®复方黄连素片”（规格：每片含盐酸小檗碱30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53021692，产品批号：20220614,生产日期:2022.06.29，有效期至：2024.05）1瓶，销售单价为10元/瓶；
3.“南国®马来酸氯苯那敏片”（规格：4毫克，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3624，产品批号：221101,生产日期:2022.11.14，有效期至：2024.10）39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4.“诺得胜®麻仁丸”（规格：30克/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2020417，产品批号：200303,生产日期:20.03.16，有效期至：2023.02）190粒，以0.1元/粒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5.“太原药业®氨茶碱片”（规格：0.1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4020283，产品批号：211114,生产日期:2021.11.11，有效期至：2023.11.10）70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6.“诺得胜®复方黄连素片”（规格：每片含盐酸小檗碱30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2020259，产品批号：201004,生产日期:20.10.10，有效期至：2023.03）69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7.“南国®对乙酰氨基酚片”（规格：0.3克，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2683，产品批号：221215，生产日期:2022.12.29，有效期至：2024.11）24片，以0.5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8.“特一®灰黄霉素片”（规格：0.1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0861，产品批号：11211202，生产日期:2021/12/28，有效期至：2024/12/27）90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9.“鹅城®鼻舒适片”（规格：60片/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4021865，产品批号：221016，生产日期:20221011，有效期至：2024.09）48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10.“同仁堂®气管炎丸”（规格：每100粒重20克，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11020250，产品批号：20071038，生产日期:2020.09.14，有效期至：2024.08）39粒，以0.1元/粒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11.“九后爽®夏桑菊颗粒”（规格：每袋装10克，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5021379，产品批号：221206，生产日期:20221201，有效期至：2024.11）23袋，以拆零销售单价为1元/袋；
12.“特一®双氯芬酸钠肠溶片”（规格：25m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0865，产品批号：11220301，生产日期:2022/03/17，有效期至：2024/03/16）55片，以0.1元/片的单价拆零对外销售；
13.“仲亿®醋氯芬酸钠分散片”（规格：0.1g，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50253，产品批号：221201，生产日期:2022/12/19，有效期至：2024/11）1盒，销售单价为20元/盒。
经核实，当事人建立了销售台账，提供了上述涉案药品的销售记录，证明上述涉案药品在超过有效期后至案发（2025年01月03日）没有售出，无违法所得；本局以现场发现的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计算涉案货值金额为138.4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质。
2.杨丽的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经营者杨丽的合法身份。
3.广西柳州创康医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证明供货商的主体资质。
　　4.《广西柳州创康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出库单（随货同行单）》，证明当事人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并按要求保存相关凭证的事实。
5.《现场笔录》（2025年01月03日），证明我局执法人员2025年01月03日对当事人检查过程、现场情况以及采取的处置措施等事实。
6.《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财务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证明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并告知当事人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受的权利等事实。
7.《送达回证》（2025年01月03日），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财务清单》（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的事实。
8.《现场笔录》（2025年01月26日），证明本局执法人员2025年01月26日对与本案无关的“东北®复方甘草片”进行核对并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的过程、处置结果等事实。
9.《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解强〔2025〕2号），证明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并告知当事人部分解除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受的权利等事实。
10.《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融水市监延强〔2025〕14号），证明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并告知当事人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受的权利等事实。
11.《送达回证》（2025年01月26日），证明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送达《延长行政强制措施期限决定书》（融水市监延强〔2025〕4号）、《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解强〔2025〕2号）的事实。
12.《现场笔录》（2025年02月17日），证明本局执法人员2025年02月17日对当事人开展案件调查的过程以及现场提取涉案药品已超过有效期后至2025年01月03日的销售记录等事实。
　　13.当事人的药品销售记录，证明当事人建立销售台账以及涉案药品在超过有效期后至案发（2025年01月03日）未售出的事实。
　　14.《询问笔录》（2025年02月17日），证明当事人承认销售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涉案货值金额以及本局执法人员开展案件调查过程、处置等事实。
15.《证据提取（照片采集）单》，证明本局执法人员的检查过程、采取的处置措施、涉案药品的信息以及案件调查的经过、调查取证情况和采取的措施等事实。
2025年02月21日，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5〕44号），当事人在陈述、申辩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经营场所柜台上摆放销售的涉案药品已超过有效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修订)》第九十八条第三款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劣药：（五）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规定的情形，为劣药；当事人在经营场所柜台上摆放劣药进行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修订)》 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禁止生产（包括配制，下同）、销售、使用假药、劣药”的规定，构成了销售劣药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位于山区、农村偏远地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涉案药品不属于生物制品、注射剂药品，不以孕产妇、儿童、危重病人为主要使用对象，货值较少且尚未售出；其情形符合《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国药监法〔2024〕11号）第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三）涉案产品尚未销售或者使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修订版）》第四条第二款第一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行政处罚……（一）涉案药品风险性低，且尚未销售或者使用的；……”的规定，经综合裁量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修订)》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生产、销售劣药的，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的罚款；违法生产、批发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十万元的，按十万元计算，违法零售的药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元计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或者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修订版）》第四条第二款“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减轻行政处罚，处低于违法生产、销售的药品货值金额10倍的罚款：（一）涉案药品风险性低，且尚未销售或者使用的；（二）符合裁量规则规定的减轻行政处罚情形之一的。”的规定，本着过罚相当的原则，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5〕2号）扣押的药品；
2、罚款伍仟元整（￥5000.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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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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